附件
    划线为拟增加内容

    加框阴影部分为拟删除内容
厦门市大件垃圾管理办法

（第二轮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大件垃圾管理，促进经济循环发展，加快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根据《厦门经济特区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大件垃圾，是指重量超过5千克或体积超过0.2立方米或长度超过1米、整体性强需要拆解处理的废旧生活和办公器具。
　　废旧家电的处理纳入城市再生资源回收体系，有害垃圾纳入非工业源有害垃圾处理系统处置。
　　第三条　市市容环境卫生行政管理部门是本市大件垃圾的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市主管部门），负责对各区大件垃圾管理工作的指导、协调、考核和监督。
　　市市容环境卫生专业管理部门负责指导、考核和监督的具体实施。
　　区市容环境卫生行政管理部门（以下简称区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大件垃圾工作的规划建设与指导、考核和监督。区市容环境卫生专业管理部门负责本辖区内大件垃圾收运、处理的具体组织和日常管理、指导、考核。
　　各镇、街负责本辖区内大件垃圾投放点的规划与监管。
市商务局负责协调大件垃圾处理厂与回收企业进行资源再利用工作。

发改、财政、资规、建设和环保生态环境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协调做好大件垃圾的管理工作。
　　第四条　大件垃圾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等工作，由各行政区自行负责，也可以向其他区购买服务。
第五条　推动城市智慧环卫系统研发和建设，通过电话预约和网络预约等方式促进大件垃圾收集线上平台与线下物流实体相结合，提高大件垃圾收集效率和管理水平。

鼓励搭建大件垃圾二次流通平台，鼓励废旧家具的循环使用。
第六条 大件垃圾的收运处理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规定。

第七条  根据《厦门经济特区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规定的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制度，管理责任人应当在责任场所的出入口或宣传栏、公示栏等醒目位置，公布大件垃圾堆放点的位置引导图、预约电话和临时存放要求等内容。管理责任人应当选择确定大件垃圾临时投放点，所有场所均应因地制宜规范设置固定的大件垃圾堆放点，没条件的可设置临时堆放点或共用堆放点，并设置相应标志标牌、与周边环境相融合的围挡遮蔽等设施。管理责任人应当在场所的出入口或楼道宣传栏、公示栏等醒目位置公布大件垃圾堆放点的具体位置或引导图、预约电话和临时存放要求等内容。管理责任人应当选择确定专门大件垃圾投放点，条件允许的场所应当在用地红线范围内因地制宜规范设置固定的大件垃圾堆放点，条件不足的场所应当设置临时堆放点或共用堆放点。大件垃圾投放点设置形式、面积和容量应满足相关规定及大件垃圾暂存需求。投放点或堆放点采用与周边环境相融合的围挡等设施遮蔽、设置明显标志标牌。
鼓浪屿岛可按照景区管理要求另行开展辖区内大件垃圾收运工作。
 区主管部门应当充分利用各类宣传渠道，广泛发布大件垃圾预约回收信息，明确预约主体和回收方式。

　　第八条　大件垃圾产生者应当选择以下方式之一投放大件垃圾：
　　（一）将大件垃圾投放至专门大件垃圾投放点；
　　（二）将大件垃圾运送至大件垃圾处理厂；
　　（三）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通过电话或者网络预约，由大件垃圾收运企业上门回收。
　　大件垃圾处理厂应当开通对点收件的预约渠道，提倡和鼓励大件垃圾产生者通过预约自行将大件垃圾送至处理厂。

第九条　推行大件垃圾付费收运制度，即排放产生大件垃圾的单位或者个人承担大件垃圾收运处理费，收费标准和方式可参照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
第十条　禁止将大件垃圾投放在一般生活垃圾收集点或随意丢弃路边及其他隐蔽位置。禁止在本办法规定的指定地点之外抛弃、堆放大件垃圾。
　　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发现责任区内有随意投放大件垃圾现象后，应予以劝阻，并责成其转移至大件垃圾投放点；劝阻无效的，应及时告知所在区域行政执法部门。
　　第十一条　从事大件垃圾收运的企业应当履行以下义务：
　　（一）具备大件垃圾收运能力，合理安排收集运输路线和时间，健全收运规范，预约后2日内完成收运；
　　（二）大件垃圾收运车辆应完好、整洁、防散落，并喷涂标识；运输过程中应当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主动接受交通运输、公安等部门的执法检查；严禁混合收运其他类别的垃圾；
（三）建立大件垃圾收集、运输台账，按要求报送区主管部门。
（四）制定安全管理制度及应急预案，针对大件垃圾骤增等突发情况及时采取措施。
　　第十二条　从事大件垃圾收集、运输的企业，不得任意倾倒、抛洒、堆放或者处理大件垃圾。
　　第十三条　鼓励对大件垃圾进行再使用；大件垃圾处理厂可将有利用价值的旧家具进行陈列，供有需要的居民或单位自取使用并登记。
　　无法再使用的大件垃圾应进行拆解并进行无害化处理。
　　第十四条　从事大件垃圾处理和回收利用的企业应当履行以下义务：
　　（一）按规定设置室内、室外消防系统，并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和《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 50140）的有关规定；制定安全管理制度及应急预案，应对设施故障、事故等突发事件；
　　（二）按照规定接收大件垃圾，对每日收运、进出场站、处置的大件垃圾进行计量，按照要求将大件垃圾的名称、来源、重量或数量、去向等信息进行登记，并将统计数据和报表报送所在区主管部门存档备查；
　　（三）按照要求配备合格的管理人员和操作人员；严格处置过程中产生的污水、废气、废渣、粉尘等进行无害化处理，防止二次污染。
第十五条　大件垃圾处理厂可配套建设参观、宣教设施，为社会公众设立开放接待日，并主动公布大件垃圾处理动态，接受社会监督。

有条件的大件垃圾处理厂可跨区接收处理大件垃圾。
第十六条　市主管部门应将大件垃圾管理工作纳入绩效考评体系进行考核，对大件垃圾收集、运输、处理工作及效果进行检查考评。
第十七条 建立大件垃圾投诉处理制度。市、区主管部门应加强对大件垃圾的监督检查，向社会公布举报和投诉电话，对大件垃圾管理的举报、投诉应及时调查和依法处理，并将调查、处理结果告知举报人或者投诉人。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市市容环境卫生行政管理部门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    年  月  日起实施，有效期  年。


